
E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GE. 04-13186 (C) 160404 180404 
 

联 合 国  

Distr. 
LIMITED 
 
E/CN.4/2004/L.81 
15 April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 

土 著 问  题 

古巴：决议草案  

2004/…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人权委员会，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2 年 5 月 7 日第 1982/34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授

权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原名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每年设立一个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其任务是审查有关增进和保护土著居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发展情况，特别注意有关土著居民权利的标准和演变，  

 注意到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14 日第 2003/29 号决议以及土

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报告(E/CN.4/Sub.2/2003/22)，尤其是其工作方

案，  

 考虑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5 日第 2003/307 号决定，理事会

将于 2004 年实质性会议上，按其 2000 年 7 月 28 日第 2000/22 号决议第 8 段中的

授权，审查联合国内有关土著问题的所有现行机制、程序和方案，包括土著居民

问题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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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及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4 日第 2003/55 号决议核准了小组委员会在其 2002

年 8 月 14 日第 2002/17 号和第 2002/21 号决议中所提的建议，  

 重申亟需更加有效地承认、增进和保护土著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重申联

合国内负责审查土著问题的所有现行机制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欣慰地注意到国际社会正在对充分和有效地保护土著居民的人权重新作出承诺

和日益感到关注，  

 考虑到由于工作组目前的任务不同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以及土著人民人权和基

本自由情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继续需要工作组开展工作，  

 确信有必要继续探索如何促进和进一步加强工作组、常设论坛和特别报告员现

有的合作关系，因为其各自的任务相辅相成，并不重复，  

 1.  重申委员会在第 2003/55 号决议中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

理事会在按其 2000 年 7 月 28 日第 2000/22 号决议第 8 段中的授权审查联合国内有

关土著问题的所有现行机制、程序和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到委员会该决议的内

容；  

 2.  建议理事会依照其第 2003/307 号决定在其 2004 年实质性会议上进行审查

工作时，充分考虑到本决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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